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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本公告乃由樂普心泰醫療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51(1)條而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將於2025年5月22日舉行的本公司應屆股東
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一項特別決議案（「特別決議案」）以修訂本公
司的公司章程（「公司章程」），藉以允許（但不一定需要）以混合會議或電子會議的
形式召開及舉行股東大會（「建議修訂」）。

公司章程的建議修訂須待本公司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特別決議案後，方可
作實。載有建議修訂詳情的股東週年大會的通函，將適時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樂普心泰醫療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陳娟女士
董事長兼執行董事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
2025年3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陳娟女士；非執行董事張昱昕女士、付山先
生及朱觀富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嘉麗女士、鄭玉峰先生及鄭軍偉先生。

* 本公司註冊為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所定義的非香港公司，以其中文名稱及英文名
稱「LEPU ScienTech Medical Technology (Shanghai) Co., Ltd.」註冊。


